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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表
	本标准已经我单位法定代表人批准、发布，现承诺如下：

一、本标准已通过了我单位组织的专家组的审查，各项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以及相关产业政策的规定。

二、我单位对所提交的备案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三、我单位对本标准的内容及其实施后果负责。

四、我单位严格执行本标准，并按照本标准组织生产。

五、我单位将积极跟踪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修订信息，及时对本标准进行复审。

六、我单位自愿接受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本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我单位对违反上述承诺导致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人注册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邮政编码
	

	经济类型
	
	所属行业
	

	企业标准名称
	
	企业标准编号
	

	﹡原备案号
	
	﹡代替标准号
	

	产品名称
	
	标准文献分类号
	

	﹡采用的国际标准编号及名称
	
	﹡采标程度
	□等同  □修改

	﹡产品生产者名称
	
	﹡产品生产者联系人
	

	﹡生产者地址
	
	﹡产品生产者联系电话
	

	﹡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意见：
经办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政府标准化主管部门备案：

经办人签字：

（盖备案专用章）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注： 1）所属行业应填写单位的行业属性，如：机械、电子、轻工、化工、建材、冶金、纺织等。

2）经济类型应填写单位的经济性质，如：国营、合资、股份、集体、私营、个体等。
3）生产者名称及地址应填写异地生产或被委托加工的企业名称和地址。

4）标注﹡的项目为可选项目。选择集中备案的工业局、总公司、集团公司及所属企业备案时，须填写“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意见”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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